
113 年度補助辦理照顧服務職類-托育人員專業訓練班 

招 生 簡 章(職前班) 

招訓字號：113 年 3 月 6 日南分署訓字第 1131300159 號  

一、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二、地方政府：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三、辦理單位：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四、經費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五、招生對象與資格條件 

※本班招收訓練對象應以失業者為優先，若因招生人數不滿者，始得招收在職者，但其比率以不

逾招生人數 15％為原則。 

1.成年之失業者、初次就業待業者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含漁民保險）、農民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

性別不拘。 

2.自營工作者、公司或行（商）號負責人（含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不得以失業者身分參加本計畫訓練。 

3.日間部在學學生如未工作，尚未身屬職場，非屬「勞動力」範疇，亦不符失業者身分參加職業訓練。 

4.國軍屆退官兵於退伍前仍為現役軍人，經國防部荐訓參加一般訓練，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自辦一

年以內各職類之日間訓練，不包含本分署委外或補助之失業者職前訓練。（依據勞動部勞動發訓字第 1070013238

號令、國防部國資科企字第 1070001750 號令會銜修正）。 

六、訓練日期：113 年 08 月 24 日~113 年 10 月 19 日 

學科：08 月 24 日~10 月 05 日（星期六~星期日 08 點~17 點） 

術科：10 月 05 日~10 月 19 日（星期六~星期日 08 點~17 點） 

七、上課地址： 

學科：嘉南藥理大學 Y401 教室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 號) 

術科：嘉南藥理大學 Y402、Y403 教室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 號) 

八、報名專線：06-2664911~1613 或 3303 傳真：06-2662774 

九、報名地點：嘉南藥理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十、報名起迄日：113 年 6 月 1 日至 113 年 8 月 14 日(17:00 截止) 

十一、應備資料：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 

2.正面半身照片 2 吋 1 張 

3.其他各項符合特定對象身分者證明文件。 

十二、甄選方式：筆試(50%) 、口試(50%) 

1. 筆試題型及範圍：試題題型為選擇題 50 題，範圍為保母檢定學科測試參考資料，請至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全球訊網(即測即評服務網)下載，下載網址為：

https://techbank.wdasec.gov.tw/owInform/DLowFile/154004A16.pdf?444 

        以失業者為優先，為協助弱勢特定對象，報名者之歷史參訓紀錄、近半年求職歷程、訓後生   

        涯規劃及適訓綜合評估項目，列入甄試評分項目。具有就業保險法所定非自願離職者、就業 

        服務法第二十四條所定特定對象（獨力負擔家計者、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或 

        中低收入戶工作能力者、長期失業者、二度就業婦女、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更生受保 

        護人及其他必要者）、新住民或高齡者(年滿 65 歲以上)之應試者，其總成績將以筆試加口試 

        成績加權 3%計算。 

2. 總成績以筆試加口試成績加權百分之三計算，加分之相關身分資格佐證資料，最遲應於甄試

當日提出，逾時或未依規定提出者，視同放棄加分資格；經甄選合格者，依甄選成績名次依

序錄訓。 

3.甄試方式：採筆試及口試方式進行，於 113 年 8 月 17 日進行甄試，合格分數 60 分。(經甄選

合格者，依甄選成績名次依序錄訓。) 

十三、甄試日期：113 年 8 月 17 日(早上 8:40 報到，9:00 筆試及口試)。 

十四、甄試地址：嘉南藥理大學 Y401 教室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 號） 

 

廣告 



十五、參訓費用：10800 元。 

   「本課程參訓學員須先繳交全額訓練費用」。 

十六、補助費用：取得結業證書後，特定對象者依核定訓練費用全額補助；一般身分者依核定訓練費

用補助 80％。 

十七、退費標準： 

1. 於開訓前辦理退訓者，收取核定訓練費用百分之五，餘額退還學員。 

2. 已開訓但未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退還核定訓練費用百分之五十。 

3. 已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予退費。 

十八、失業或待業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報名： 

1.報名班次之開訓日，於前次完訓或結訓班次之訓後一百八十日內。 

2.曾參加職前訓練課程而被退訓，其退訓日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一年內。 

3.重複參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練課程，且其離、退訓日或結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三年 

內。但遞補期限內離訓者，不在此限。 

4.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二年內，已有二次以上職前訓練參訓紀錄；其參訓紀錄統計含中途離、退 

訓，但不含遞補期限內離訓。 

前項所稱離、退訓，不含遞補期內離訓；所稱完訓，指完成訓期但成績考核未達標準；所稱結 

訓，指完成訓期且成績考核達標準。 

 第一項不得報名之參訓紀錄，以參加本署及分署自辦、委託或補助辦理之職前訓練計畫為限。 

十九、注意事項 

1. 參訓學員一律加入勞工保險（訓）字號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2. 訓練課程成績考核方式如下: 

(1)本訓練課程，一學分以 18 小時計。 

(2)參加人員出席率達下列標準，得參加成績考核，經考核及格者授予該課程名稱之學分。 

a 該專業訓練課程名稱（單科）出席率達三分之二以上。 

b 該專業訓練課程（總時數）出席率達百分八十以上。 

c 該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出席率百分之百。 

(3)成績考核及格者，方可向台南市政府核備後發給結業證明書。 

        成績考核分數標準：學科需達 60 分以上；術科成績須達 60 分以上者。 

訓練期間重複參訓其他訓練課程，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不得同時申領補助！ 

 

 

 

 

 

 

 

 

聯絡人：梁振翊        電  話：06~2664911~3303 

地  址：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 號  

 

全額補助之特定對象身份： (特定對象之補助如因補助要點修正，依修正後補助要點規定辦理) 

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失業者：非自願離職失業者(檢附推介單)、自願離職失業者。 

2.獨力負擔家計者、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有工作能力者、長期失業者、二度就業婦

女之失業者、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之失業者、遭受家庭暴力之在職者、更生受保護人、外籍大陸香港或澳門地區配偶

之失業者、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失業者、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無國籍人民之失業者、因犯罪被害者、因重大災

害受災之失業者、自立少年之失業者、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委託計畫之社工人員訪視評估確有經濟困難且

有就業意願者之失業者、新住民之失業者或高齡之失業者(年滿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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